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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真正适合时代需求的理论又的的确确将会引导时代的
社会实践。
可以说，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拥有较为悠久历史的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始终是
在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
三十年间，吉林大学的法学理论学科积极地发起、推动和参与了一系列对于我国整个法学的基础理论
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都具有非常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法学的观念变革、方法更新和理
论进步的重大活动；可以说，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理论需求和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论关注实践、参与实践、推动实践、指导实践的一个例
证。
　　在历史进入21世纪初始的2000年，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所组建的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
究中心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随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2001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被纳入“211工程”重点学科
建设计划。
在2004年，以法学理论学科为依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在整合了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
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组成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
2007年，在这样的三大平台基础上以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的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被教育部确定为
首批国家级教学团队。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学教育界对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我国
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认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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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分层的结构性调整使社会弱势群体问题日益凸显。
只有将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纳入法学视野，并将其归结为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才能使社会弱势群体
获得持之以恒、行之有效的保护。
本书试图通过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这一理论命题意义的厘定，对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正当性
予以证明，为实践中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提供法理学解释，进而探索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
制度机制。
　　本书适用于理论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参考，同时也适合法学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级学生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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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历史的使命：对当代中国弱势群体权利状况的关注　　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存在具有自身的
独特性，表现在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大量社会弱势群体都是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
这种独特性主要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境况及中国独特的现存社会结构。
有目共睹，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变革对原有的社
会经济运行方式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行为方式带来强烈的冲击，然而法律等社会上层建筑由于自身存
在的滞后性特点，远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
结果是，原有的权利、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但并没有形成新的调整权利、利益的稳定的、有效的制
度形式。
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步伐不一致所产生的差距是造成社会成员之间地位和权利失衡的主要原因。
再者，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户籍制度又深刻地强化着城乡的分离，其
中深藏着不平等的基因，成为城市公民和乡村公民权利不平等的隐患。
　　当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状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导致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根
本原因除了社会弱势群体自身各种条件的弱势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在制度性资源占有上的弱势。
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在自然条件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时，在权利的享有、权利的实现、权利的救济等各个
层面上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这使得他们的弱势地位没有途径进行改善，结果是弱者更弱。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社会弱势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在法律权利享有上不平衡。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状况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将继续存在
。
这种社会结构引发了利益分配、权利享有上严重的不平衡。
目前，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利益与权利的分配上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
括为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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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是2000年经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我国理念法
学领域的唯一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中心的法学理论科学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
2004年，以中民为基础和依托，以法学理论学科为核心，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等学科设立
的吉林大学法律与经济全球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被确定为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7年，经过教育部的验收评估，中心法学理论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果获得通过，并同时
被教育部批准继续成为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进行建设。
2007年，以中心教师为主体的吉林大学法学理念学科教学团队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中心的建设目标是建成全国领先、并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心、人才
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信息中心和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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